
新竹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(閩客原語)教學支援老師 

認證培訓計畫 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老師聘任辦法。 

（二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9月1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0113598B號函。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透過本土語文教學師資培訓及檢核活動，提升本市本土語教學教師教學知能。 

（二）辦理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能力認證工作，以儲備師資，提高本土語文教學品質，

並鼓勵全民學習，落實本土語文傳承的任務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
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新竹縣本土語文指導員 

（四）承辦學校：新竹縣梅花國民小學

四、參與對象及資格(依優先順序錄取)： 

（一）新竹縣民： 

1. 通過本土語(閩、客、原)語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。 

2. 未持有教師證或未現/曾任教師職之人員。 

（二）具教師身分者： 

1. 通過本土語(閩、客、原)語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。 

2. 持有任意教育階段教師證及3年內曾任新竹縣內教師職者。 

（三）他縣市教學支援老師： 

1. 通過本土語(閩、客、原)語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。 

2. 持有他縣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且1年內仍有任教本土語文課程事實者。 

3. 預計於新竹縣設籍或居住並於新竹縣學校任教本土語文課程者。 

（四）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老師： 

1. 通過本土語(閩、客、原)語能力認證且持有中高級以上證書正本。 

2. 持有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人員證書者。 



3.1年內有任教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課程事實者。 

五、認證辦法：認證工作二階段均合格者，頒發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合格證書。 
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報名及資格審查。 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，須參加專業培訓課程，培訓總成績達80分

者為合格(課程表如附件1)。 

1. 新竹縣民：國中、國小教育階段36小時認證培訓課程(含教育專業課程12小時

及本土語文專門課程24小時)。 

2. 具教師身分者：得免修教育專業課程12小時，仍需依課程架構修習本土語文專

門課程24小時。 

3. 他縣市教學支援人員：修畢22小時共同課程內容後，依所提供之前服務證明發

給國中、國小教育階段註記之教學支援老師證書，需加修另一學習階段14小時

課程(總計36小時)。 

4. 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老師：免修時數比照3.他縣市教學支援人員。 

 

六、報名資格審查及錄取人數： 

（一）日期：114年6月6日~114年6月20日。 

（二）郵寄地址: 新竹縣嘉豐國民小學(302052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一段59號)戴鳳琴老師收。 

（三）錄取人數上限：預計45人次。(閩語、客語、原語三組別，上限各15人) 

 

七、報名方式： 

採通訊報名，並備妥以下證件，前面三項證件(身分證、教師證、語言能力證書)備妥

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一份，影本交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。 

（一）新竹縣民： 

1. 報名表(如附件2)。 

2. 國民身分證（影印本貼至報名表背面）。 

3. 閩南語或客語中高級(含)以上能力認證合格證書。 

4. 切結書(如附件3)。 

5. 若委託他人代為報名則須備委託書(如附件4)。 

（二）具教師身分者：除項目(一)五項證件資料外，另於報名時檢具以下證件： 

1. 教師證。 



2. 3年內曾任新竹縣內教師職之在職服務證明(需有課程任教事實)。 

（三）他縣市教學支援老師：除項目(一)五項證件資料外，另於報名時檢具以下證件： 

1. 他縣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。 

2.1 年內學校服務證明(需有本土語文課程任教事實)。

八、培訓日期及地點： 

（一）日期： 

1. 共同課程：114年7月7日至7月9日，共3天，計22小時。 

2. 閩客原分組課程：114年7月10日至7月11日，共2天，計14小時。 

*證書加註閩客原資格：共同課程22小時+閩客原分組課程14小時，計36小時。 

 

 

（二）地點：新竹縣嘉豐國小(302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一段59號)。 

  

(三) 研習承辦學校聯絡人：梅花國小教導陳靜芷主任，電話5841501-15。 
電子郵件信箱hs5278@mhes.hcc.edu.tw。 

 

九、附則： 

（一）本期次培訓「共同課程」部分需全數完成，缺課超過2小時則取消取得證書資格；

若參與人員於本次培訓無法完成全數「分組課程」之修習，將由本局發給本學年 

度參與時數證明，並由承辦學校開立已修習課程項目清冊，請於本縣下一期次認證

培訓計畫辦理時將未修習之課程補完，並於該次報名及資格審查時提列前揭時數證

明正本及已修習課程項目清冊正本予審查人員抽換，且於該次之筆試試教測驗通過，

始發給該學年度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合格證書。若下一期次仍未完成，則請重新參與 

培訓課程。(本案課程係依教育部提供之課程表編列，若下一期次有所調整則依相

同課程內容採認時數。) 

（二）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府本土教育資源網-合格本土語文教師資料庫，惟無協助分發任教

學校之義務。 

（三）教學支援老師之教學績效，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。 

（四）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災，研習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-本市公告「停止上課」，則本研

習停止辦理。請參與人員注意自身安全。 
十、經費：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。 

十一、獎勵：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局另案核定辦理敘獎。

十二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mailto:電子郵件信箱hs5278@mhes.hcc.edu.tw


附件1 

新竹縣113學年度本土語文（閩客語）教學支援老師 

認證培訓課程表(共同課程) 

日期 

時間 

共同課程(22小時) 

114/07/07(一) 114/07/08(二) 114/07/09(三) 

08:00~08:50 報到暨開業式 報到 
 

教育專業課程- 

教學原理與學習策略 

講師：謝杰雄 

09:00 

~11:50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 
議題融入本土語文教學 
實務(以性別平等教育為

例) 

講師：梁淑慧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 
本土語文教學媒材與資 
源應用 
 

講師：魏俊陽 

11:50~13:00 午餐及午休 

13:00 

~16:50 

 

教育專業課程- 

學生身心發展及教學應 

用 
 

講師：魏俊陽 

 

教育專業課程- 

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

講師：魏俊陽 

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 
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
 

講師：謝杰雄 

 

 

備註 

一、 授課地點：新竹縣嘉豐國小(302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一段59號)。 

二、 第一日及第二日研習時數各為7小時，第三日研習時數為8小時，另

需完成閩客原分組研習課程並通過筆試及試教者（培訓總成績達

80分者），方可發給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合格證書。 

三、 若因課程需要或授課老師當天無法前來授課，得彈性調整之。 

四、 未盡事宜請洽嘉豐國小戴老師0972982315。 

 



新竹縣113學年度本土語文（閩客語）教學支援老師 

認證培訓課程表(分組課程) 

日期 
時間 

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族語、分組課程(14小時) 

114/07/10(四) 114/07/11 (五) 114/07/10(四) 114/07/11 (五) 

08:00~08:50 報到 

09:00 

~11:50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
本土語文課程綱要
解讀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
-本土語文書寫系
統教學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
本土語文課程綱要
解讀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
-本土語文書寫
系統教學 

閩-講師：黃文俊 

客-講師：魏君芳 

閩-講師：黃文俊 

客-講師：魏君芳 

阿美語 

- 講師：王春媚 

泰雅語 

- 講師 ：江儀梅 

賽夏語 

- 講師：待聘 

阿美語 

- 講師：王春媚 

泰雅語 

- 講師：江儀梅 

賽夏語 

- 講師：待聘 

11:50~13:00 午餐及午休 

13:00 

~16:50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

本土語文教學與評量

設計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 
教學演練與實作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-本

土語文教學與評量設

計 

本土語文專門課程

-教學演練與實作 

 

閩-講師：黃文俊 

客-講師：魏君芳 

 

閩-講師：蘇純瑩 

客-講師：羅金枝 

阿美語 

- 講師：王春媚 

泰雅語 

- 講師：江儀梅 

賽夏語 

- 講師：待聘 

阿美語 

-講師：王春媚 

泰雅語 

- 講師：江儀梅 

賽夏語 

- 講師：待聘 

 

 

 

備註 

一、分組課程：閩南語組、客家語組、原住民語泰雅語組、原住民阿美語組、原住
民賽夏語組。 

二、第四日至第五日研習時數均為7小時，完成各組研習課程並通過筆試及試教者 
（培訓總成績達80分者），方可發給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合格證書。

三、若因課程需要或授課老師當天無法前來授課，得彈性調整之。 

四、未盡事宜請洽嘉豐國小戴老師0972982315。 

 



  附件2 

新竹縣113學年度本土語文（閩客原語）教學支援老師 

認證培訓計畫報名表 

編號：＿＿＿ 

姓 名  性別  出生 年 月 日  

 

(一吋相片一張）

浮貼處 

身份證字號 

(護照號碼) 

  

地址 

 

電 話 日： 夜： 行動： 

email  

最高學歷 
畢業學校 系 所 修業起迄年月 日（夜）間部 證書字號 

     

 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工作(教學)性質 服務期間 備 註 

相關
教學
經歷 

      

     

      

      

繳驗證件 

(請打V) 

□國民身份證．□畢業證書．□教師證．□切結書 

□資格證明文件(概述： ） 

□經歷證明文件□其他證件（ ） 

報名

人 

簽章 

 

第一階段

資格審查 

簽章 

 

□合格．□不合格 委員簽名： 

□合格．□不合格 委員簽名： 

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第二階段

筆試成績 

□合格．□不合格 委員簽名： 

□合格．□不合格 委員簽名：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第二階段 

試教成績 

□合格．□不合格 委員簽名： 

□合格．□不合格 委員簽名：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試教不合

格原因 

 

是否核發

證書 
□合格，證書編號  簽名： 

□不合格 



   附件3 切   結   書 
 

 

立切結書人 （申請人姓名）報名參加新竹縣 

113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培訓，已詳閱認證作業內容，

茲切結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所附證件正本與影印相符，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

並無異議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格。 

二、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，經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

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事時，本人無條件放棄認證通過及應

聘資格。 

此 致 

 

新竹縣113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小組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(簽名)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住址： 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附件4  

委 託 書 

 

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，今委託 君代理

報名新竹縣113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培訓。 

 

 

此致 

 

 

 

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

 

委託人：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受委託人：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

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